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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

招生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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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教育學程

何謂「師資培育」

• 依「師資培育法」，包括師資職前教育及教師資格檢定。

何謂「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 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實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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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藝大的教育學程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推動跨校藝術類科教育學程計畫」，由本校與

國立成功大學採跨校合作培育中等藝術類師資。

• 自113至115學年度，為期三年，由本校每年甄選師資生10-15名。

• 115學年度辦理「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專長」(以下簡稱音樂科)預

計招收5名、「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表演藝術專長」

(以下簡稱表藝科)預計招收10名，兩科名額不可流用；必要時得不

足額錄取。

• 115學年度表藝科之師資生，得申請修讀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加註

雙語教學次專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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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畢職前教育課程

一般

課程

專門

課程

教育

專業

成大:26學分

音樂科:44學分
表藝科:38學分

學士班、碩士班
應修畢業學分(不含論文)

實地
學習 至相關教學場域

實地教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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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規定

• 教育學程修業期程應至少2年(實際修課達4學期以上)，且甄選通
過後第一學期須至少修習一門。

• 教育學程學生應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含:

–教育專業課程(成大師培中心開課)

–專門課程(培育科系)

–普通課程(各系所)

–教學實地學習任務: (1)繳交教案1件;(2)參與國立成功大學師培
中心辦理的｢未來教育趨勢增能活動｣（至少6小時）;(3)且應
至中等學校見習、試教、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
學習（至少4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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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業課程 26學分-
成為教師之專業知識課程

1. 教育基礎課程（至少2科4學分）

2. 教育方法課程（至少4科8學分）

3. 教育實踐課程（至少4科8學分，另含部分必修課程）

※教材教法於教育學程修業第三學期起始得修習。

※修畢分科教材教法始得修習分科教學實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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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課程-未來要成為某科教師所應具備的知識

• 應依據個人擬任教學科及該年度適用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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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課程-其學位所規定之修習課程
▪ 大學部修畢應修學分，含通識課程及相關畢業門檻。

▪ 碩士班修畢應修學分，不含學位論文。

教育實習
▪ 採新制。

▪ 完成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及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才能參加半年教育實習。

▪ 通過實習，始取得合格的教師證。



報 考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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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繳交報名資料 : 115年4月13日至5月18日止

師資生潛能測驗 : 115年5月21日至5月28日止

[繳費] 由本校師培中心代收費用，每科800元。

所收報名費將統一繳納至成大師培中心。

[面試] 115年6月24日

由成功大學師培中心辦理面試作業。

[榜示] 115年7月20日

公告於成大師培中心及南藝師培中心網頁。

[新生說明會]

•時間: 115年7月24日，地點: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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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前，請依序備妥以下報名文件，繳交至南藝大師培中心。



考生須參加「師資生潛能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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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生提繳報名資料表件後，須依規定參加本測驗，
施測後於網頁印出測驗報告。

2. 師資生潛能測驗組合系統包含「教師情境判斷測驗
(中教)」、「教師工作價值觀測驗」，及「教師人格測
驗」。



「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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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期：115年6月24日 (預計於6月18日公告面試名單
與時間梯次)

2. 地點：成大雲平大樓東棟8樓師資培育中心教室。
3. 名單依初審成績高低決定；人數至多以當學年度教

育部核定師資培育名額2倍為原則。
4. 主要以個人教育理念及教育時事為出題方向，以評

量口語表達能力、個人特質等。



報考資格

(一)本校學士班二年級以上在學生(最快大一下學期即可報名參加甄選)。

主修系所須為教育學程培育學科對應的培育系所。

(二)招生成績門檻：

1.大學部:至申請甄選時之前學期止在校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全班前60%或70分以上，

且各學期操行成績均達 80分以上 。

2.碩、博士班：

(1)各學期學業成績均達 70分以上，且操行成績均達80分以上，以至申請甄選學期前成績計算之。

(2)研究所「新生」以大學在學學業總平均成績須達70分以上且各學期操行成績均達80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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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類科與報考對應學系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專長」
音樂學系(含碩士班)、中國音樂學系(含碩士班)、應用音樂學系、民族音樂學研究所、鋼琴合作藝術研
究所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表演藝
術專長」
音樂學系(含碩士班)、中國音樂學系(含碩士班)、應用音樂學系、民族音樂學研究所、鋼琴合作藝術研
究所、材質創作與設計系、造形藝術研究所、應用藝術研究所、建築藝術研究所、音像紀錄與影像維
護研究所、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藝術史學系(含碩士班)、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藝術
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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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科目及學分數

•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須至國立成
功大學修習，26學分。

•中等學校「音樂科」，專門課程之學分數為:國高中併列44
學分。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生活科-表演藝術」，專門課程38學分
(可選擇成大或南藝課程)。

•通過教師檢定以後，參加半年教育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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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業年限

• 因教育學程修業期程須滿4學期，錄取者若為應屆畢業生，依據本校學

則規定，大學院學生修業4年，至多可延長2年。

• 如應屆畢業生考上教育學程，未能於延長之2年取得教育學程修畢資格

者，不得辦理教育學程資格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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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修業須知 ]

•學生於報考教育學程時須充分知悉相關規定，應有遵

守兩校章則之責任與義務。

•各式文件簽署後即具法律效力，請確實瞭解每一項規

定並願意遵守。

•若未遵守規定而未符合修畢教育學程條件，需自行負

責且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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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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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修業期程2年

1. 實際修課達4學期

2. 甄選通過後第一學期須至少修習一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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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教育專業課程修課順序

1. 已修畢或正修習『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學課程』至少10學分，

始得修習『分科教材教法』。

2. 修畢『分科教材教法』者，始得修習『分科教學實習』。

3. 教材教法課程，應於教育學程修業第3學期起修習。

4. 所修習之『分科教材教法/教學實習』需與擬任教科別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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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每學期修課上限

1. 每學期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不得超過8學分，如該學期修習3學分課程者

得以9學分為上限。

2. 且應符合成功大學學則每學期應修學分數規定及教育學程修業期程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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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專門課程學分修讀、採計

• 依各科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採計。

• 課名完全一致且修讀取得學分大於或等於學分一覽表上科目學分數始得採計。

• 課名未完全一致，一律需提供授課大綱經專業審核，審核通過始可採認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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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教育學程學分費

1. 依成功大學學雜費收費標準表之學士班學生修習教育學程收費標準。

(1020/學分)

2. 每學期選課作業確定後，於網頁公告學分費繳交方式及辦理期間(請密

切注意本校師培中心及成大師培中心網頁公告訊息)

26

南藝大學分費 1200/學分


